
竞价说明：
合同描述：期货合同；合同预估总量：渣钢铁（热闷）约6000吨/月；合同期自2024年10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合同期内出卖人因生产、自用或其他原因，未能满足合同总量，合同将不再延期，自动终止，合同期内如产出量大于合同量，买受人须无条件提货。本次销售的数量为暂估数量，以实际提货过磅量（长钢磅单）为结算数量。销售方式：面向安徽省内单位进行公开竞价销售。重要提示：新固废法于2020年9月1日实施，对跨省转移利用提出新的要求，鉴于办理跨省转移利用流程时间较长，与公司保产要求相冲突，本项目只面对安徽省内客户，安徽省外客户投标按废标处理。
物料描述：该物料为钢渣处理生产线磁选产生铁粉，质量以现场实物为准(公告照片仅做参考），出卖人对生产出的物料质量不做保证，不接受质量异议。
注：本项目标的物为长钢公司钢渣处理生产线产出，有意参与竞买者请务必了解确认。
3、场地要求：买受人中标后，须在5个工作日内提供符合环保要求的贮存场地（封闭式仓库或厂房、场地硬化等），出卖人将对买受人贮存场地进行现场踏勘，如买受人贮存场地未能达到上述要求，出卖人有权取消合同签订。 

4、提货要求：

（1）买受人自行安排车辆提货(采用新能源汽车运输）。

（2）合同期内须按回收分厂要求做到24小时保产提货，每日将料仓清空，如因标的物延误提货影响保产，长江钢铁公司有权立即中止合同并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

（3）合同期内如实际产出数量大于合同预估数量，买受人须无条件提货，合同到期如实际产出数量未能满足合同量，出卖人不承担责任，合同自动终止。
重要提示：出卖人厂区内禁止非法改装车辆进入，装车时将按提货车辆核定载重进行装车，提货车辆须按长钢车辆管理要求执行(采用新能源汽车运输）。

5、违约责任：非出卖人原因，如买受人未能在约定时间缴付货款或合同期限内未能按提货要求完成提货，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
6、履约保证金：20万元；竞价成功后，买受人与出卖人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履约保证金20万元，货款按出卖人要求在提货前及时缴纳货款（现汇）。
7、提货地点：长江钢铁钢渣处理生产线。

8踏勘要求：由于现场堆存大量相似物料，投标单位在投标前务必前往现场进行踏勘，同时向指定踏勘联系人详细了解该物料堆存、发货、保产等综合信息，同时一并了解长钢车辆管理等的具体内容。

9、环保要求：
（1）因环保需要，如在发货时标的物产生的扬尘过大，出卖人将对标的物进行洒水降尘处理，计量不扣除洒水降尘造成的重量差异，买受人不得以洒水为理由延迟提货或终止合同。买受人在运输(采用新能源汽车运输）、堆存、生产过程中必须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环保政策、法规要求。

（2）出卖人将对买受人购买的标的物去向及合法利用方式进行跟踪检查和不定期巡查，跟踪检查及巡查范围包括是否运至其提供的合法加工或堆存场地，是否建立物料外销台账，是否存在违规转售、转移加工地点等行为。如发现有不合规行为或拒绝配合巡查、未按要求填报及提供相关资料，出卖人有权终止合同，对标的物另行处置，并对买受人按违约处理，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

（3）买受人在运输(采用新能源汽车运输）、堆存、生产过程中及尾料、废水、废气等处理中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及地方相关环保政策、法规中要求，承诺做到：购买物料不转售给无环保资质企业；依法及时公开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安装使用监测设备、实时监测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并公开污染排放数据，不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或者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所有物料须建立处置台账，做到可溯源可查，对加工后尾料处置下游企业环评资质进行审核，不处置给无资质企业；贮存工业固体废物须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承诺企业环保等相关信息须及时向出卖人报备，如买受人违反相关政策、法规，造成环保污染事件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追究买受人违约责任，且出卖人因此而受到的处罚及经济损失概由买受人承担赔偿责任。
10、其他要求：
卖方负责提供装运过程当中的装车作业，运输车辆由买方自行指派，运输、储存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人工等一切费用及安全环保风险，由买方承担。买方应遵守提货仓库要求的安全培训要求、资质审核要求、车辆要求及相关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和调度，不得污染仓储区域，入厂人员必须遵守卖方的各项规章制度。

资料要求：

有意参与竞价者须提前将以下资料提交长江钢铁公司审核
（1）经过工商年检、有效期内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三证合一）（审核并归档原件）；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审核并归档原件）；
（3）法定代表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审核并归档复印件）；
（4）银行开户许可证、开票资料（审核并归档复印件）;
（5）企业环境治理能力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1、提供符合环保要求的一般固废（与标的物相对应）加工利用生产线场地；2、提供与生产线相对应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区（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表（登记表）》和验收批复或《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表（登记表）》和政府网站公示材料；4、有效期内的排污许可证；贸易商须提供下游终端企业相关资料等。
备注：以上所需材料如无特别说明，审核原件后复印件或电子档加盖公章归档，原件退还申请单位。上述要求须提前报长江钢铁公司备案，未进行（与标的物相对应）备案及审核通过的投标人不能进行报价，逾期不再接受客户备案。
